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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单位概况

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根据《中共芒市委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芒市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芒发〔2015〕7号）精神，设立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为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正科级。
1、职责调整
（一）将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在市区内对向大气排放有毒有害气体和烟尘及制造影响工作和居民生活的噪声污染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划入市环境保护局。
（二）将牲畜定点屠宰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划入市农业局。
2、主要职责
（一）行使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依法决定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设施。
（二）行使规划管理、建筑市场管理（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施工现场标志、脚手架和现场管理秩序不符合规定的，施工造成市容环境卫生污染的）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三）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四）行使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五）行使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未取得夜间建筑施工核准书擅自施工的行政处罚权。
（六）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在集贸市场之外城区道路和公共场所摆摊设点、流动兜售经营的行政处罚权。
（七）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占道路（主干道的人行道和次干道、支路等其他道路的车行道除外）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八）行使房产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房地产开发（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擅自预售商品房、违反规定销售商品房的）、物业管理方面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九）行使文化市场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占道文化娱乐经营活动和占道贩卖图书、报刊、录音录像制品、激光视（唱）盘等损害市容、阻碍交通和妨碍社会正常生活的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十）行使语言文字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城市户外广告、招牌、灯箱等不规范使用汉字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十一）行使省人民政府依法赋予的其他行政处罚权；
（十二）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7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一年来，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在芒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此次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为契机，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强力推动市容环境管理及违法违规建筑排查、清理、拆除工作，积极为芒市宜居宜业生态田园城市建设做贡献。2017年我局结合工作实际，克服车辆缺乏等硬件支撑不足、执法安全保障不够等困难，始终坚持“抓重点、抓源头、抓整治、抓实效、抓亮点、抓创新、抓效率、抓协调”，以“八抓”为基础，栉风沐雨、砥砺奋进，不断创新发展，使2017年城市管理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强化查处力量，我局一是将负责违建查处的业务管理股由两个扩充为四个股，每股对应一个区域，分片包干；规划区内，建成区外的“两违”查处则由机动大队负责。二是突出重点（重点区块、重点人员）、以点带面、以线带片，按照省委书记陈豪在芒市调研时提出的将芒市打造成为云南宜居宜业的生态田园城市这一发展目标，及州第七次党代会对芒市打造生态田园城市的工作部署，2017年先后组织实施了对芒那路、南北入城口、机场大道、环东路、环南路风平特色小镇等区域的集中拆除整治。

1.抓重点，突出实效，违章建设行为得到有力打击

截至目前我局共出动执法人员1000余人次，车辆200余车次，组织实施强制拆除30余次，牵头或配合查处“两违”建筑871宗，查处用地面积22.3万平方米，查处建筑面积22.13万平方米。其中2017年查处建筑面积16.36万平方米（整改4.52万平方米，拆除11.8万平方米），已完成年度任务总数的79.4%。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处罚46起，罚款659,141.41元，芒市违法违规建筑蔓延势头得到了极大遏制和打击。

抓源头，强化管理，车辆遗漏遗撒及乱倒建筑垃圾行为得到遏制

为进一步提升芒市城市人居环境，有效解决擅自倾倒建筑垃圾破坏环境卫生、渣土车遗漏遗撒、建筑工地扬尘污染、货运车辆影响交通安全等问题，2017年我局组织执法人员偕同交警、交通等部门在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开展了乱倒建筑垃圾、车辆遗漏遗撒专项整治清理活动。一是加大了对施工工地的监管力度，主动上门督促施工单位或个人按规定对渣土进行覆盖以及及时将建筑垃圾运送至指定地点，从源头上规范其行为。二是要求施工单位在车辆出入口必须配备高压水枪、清洗池、铺设风化砂等相关车辆清洗设施。三是在运输车辆遗漏遗撒及乱倾倒建筑垃圾现象较为严重的城市入城口、机场大道、金孔雀大街、芒市大河沿线等路段和区域进行机动巡查和定点蹲守，一经发现，从严处置。截至目前已查处乱倾倒建筑垃圾、查处车辆拉运建筑物料超高、未覆盖、遗漏遗撒80余起，处罚19起，罚款155,353元。
同时，针对当前芒市在城市交通管理上还存在系统联动性不强、智能化程度不高、接口标准不够统一的现状，我局制定了《德宏州芒市城市智慧交通管理平台建设方案》，计划在2017年内建成芒市城市智慧交通管理平台，对施工运输车辆、建筑工地管理实现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监管。同时，正在加紧制定《芒市建筑施工运输车辆管理规定》，从制度上对“渣土车”的管理标准、程序和要求进行明确。

3.抓整治，疏堵结合，市容环境整治见成效
2017年截至10月中旬，我局累计纠正占道经营27564起、出店经营20487起、占道摆放物品11356起、流动摊贩18123起，暂扣占道经营物品2008件；对占道经营、出店经营、流动经营等违法行为处罚136起，罚款52,400元；对损毁城市园林绿化行为进行处罚28起，罚款24,200元。城区主干道、重点区域占道经营、出店经营、流动经营现象得到极大好转，特别是长期以来脏乱差、占道经营现象突出的芒市第一综合农贸市场及惠民路、丙午路等区域和路段在今年得到了彻底整治，赢得到了市民的一致好评。
4.抓实效，市场化运作，户外广告管理进一步加强

2017年自施行小广告清理市场化运作以来，截至10月中旬我市共清理各类非法小广告10万余处，拆除户外广告牌1245块，收缴1116块；拆除私拉乱挂964起；查处擅自设置门头广告、乱粘贴小广告及无证装修76起，其中责令补办手续59起、处罚17起，罚款24,500元。城区各主次干道小广告基本被清除干净，城市“牛皮癣”得到了较好治理。
5.抓亮点，扩大宣传，良好执法氛围得到营造

“行政执法，宣传为先”是我局依法开展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重要前提。我局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城市管理工作宣传。一是充分发挥微信宣传面广、传播速度快、观众喜闻乐见的特点，通过我局设立的微信公众号，每周不定时发送信息。自开通以来我局共通过微信公众号发送各类信息86期，阅读量已达12000余人次。二是积极向德宏团结报、州委宣传部（掌上德宏）、市委宣传部（微美芒市）、德宏读本等州、市新闻媒体投稿，扩大宣传工作影响力。仅2017年我局就被上级各类新闻媒体采用或转发各类信息82篇次，每期微信阅读量均达3000次以上，有力宣传了我局工作成效及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三是结合我局日常工作职责，深入大街小巷，向市民、业主及管理对象派发《芒市综合整治宣传材料》《农贸市场整治通告》等宣传册、宣传页共5000余份。通过深入的、全方位的宣传，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深入民心，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17年末实有人员编制38人。其中：行政编制38人（含行政工勤编制5人），事业编制0（含参公管理事业编制0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57人（含行政工勤人员24人），事业人员0人（含参公管理事业人员0人）。

离退休人员0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0人。

实有车辆编制4辆，在编实有车辆1辆。

第二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第三部门  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17年度收入合计1347.1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347.18万元，占总收入的100%；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事业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经营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附属单位缴款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其他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比上年1079.30万元增加了267.88万元，增加24.82%，增加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4人及工资政策性调增，同时由于工作量大幅增加，经费相应增加，两违工作加大。

2017年各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
	名称
	本年收入
	

	
	
	合计
	基本收入
	占总收入比重
	项目收入
	占总收入比重

	20199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1.31                                
	16.31
	52.10%
	15
	47.90%

	20805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0.05
	0.05
	1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9.27
	69.27
	100%
	
	

	20827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9.55
	119.55
	100%
	
	

	2101016
	食品安全事务
	1.83
	
	
	1.83
	100%

	2120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0.37
	20.37
	100%
	
	

	2120104
	城管执法
	1061.31
	1025.16
	96.6%
	36.15
	3.4%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43.49
	43.49
	100
	
	

	
	合计
	1347.18
	1294.20
	96.07%
	52.98
	3.93%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17年年度支出合计1347.3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94.4万元，占总支出的96.07％；项目支出52.98万元，占总支出的3.93％；上缴上级支出、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0万元，占总支出的0％。比上年1079.10万元增加268.28万元，增加24.86%,增加主要原因是我单位调入1人，复退新增3人，同时由于政策性增资增加人员支出；项目支出中增加了食品安全检查验收补助及两违支出。
2017年各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
	名称
	本年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占总支出比重
	项目支出
	占拨款支出比重

	20199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1.51                                
	16.51
	52.39%
	15
	47.61%

	20805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0.05
	0.05
	1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9.27
	69.27
	100%
	
	

	20827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9.55
	119.55
	100%
	
	

	2101016
	食品安全事务
	1.83
	
	
	1.83
	100%

	2120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0.37
	20.37
	100%
	
	

	2120104
	城管执法
	1061.31
	1025.16
	96.6%
	36.15
	3.4%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43.49
	43.49
	100
	
	

	
	合计
	1347.38
	1294.40
	96.06%
	52.98
	3.94%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度用于保障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关及各大队股室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294.4万元。比上年1067.25万元增加227.15万元，增加21.28%。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1108.3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5.62％；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186.09占基本支出的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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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度用于保障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关及各大队股室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52.98万元。比上年11.85万元增加41.13万元，增加347.08%,增加主要原因是两违工作经费及食品安全检查工作经费增加。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347.38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比上年1079.3万元增加了268.08万元，增加24.84%，增加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4人及工资政策性调增，同时由于工作量大幅增加，经费相应增加，两违工作加大。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31.51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2.34%。主要下达瑞丽国家重点开发试验区专项经费，用于我单位办公经费及办公设备购置；

2.礼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8.87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14.02%。主要用于2017年我单位在职人员社会保险及临时工人员社会保险单位负担部分；

3.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1.8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13%。主要用于食品安全检查培训费等相关支出；

4.城乡社区支出1081.68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80.28%。主要用于我单位人员支出及日常公用支出；

5、住房保障支出43.49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3.23%，主要用于我单位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单位配套经费。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22万元，支出决算为7.84万元，完成预算的35.64%。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6.68万元，完成预算20万元的33.4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1.16万元，完成预算2万元的58%。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公改后我单位仅有1张公车情况下,借用了芒市城投公司皮卡车1辆，运行维护费由我单位承担，列入公车运行维护费，在平常工作中租用公车服务平台车辆发生的费用，列入到其他交通费用，因此公车运行维护费小于预算数。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2016年18.62万元减少11.94 万元，减少64.12%。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增加0万元，增长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减少 11.94万元，下降64.12%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增加 0.68 万元，增长141.67 %万元。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严格控制支出，特别是公改后我单位仅有1张公车情况下,借用芒市城投公司皮卡车1辆，运行维护费由我单位承担，列入公车运行维护费；在平常工作中租用公车服务平台车辆发生的费用，列入到其他交通费用，因此公车运行维护费比上年下降。
(二)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6.68万元，占85.2%；公务接待费支出1.16万元，占14.8%。具体情况如下：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共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未发生因公出国（境）费。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6.68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购置车辆0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6.68万元，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借用城投公司1辆。主要用于日常城市管理工作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3.公务接待费支出1.16万元。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出1.16万元（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0万元），共安排国内公务接待9批次（其中：外事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182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0人）。主要用于2017年外州、市对口单位到我单位进行考察学习发生的接待支出。

国（境）外接待费支出0万元，共安排国（境）外公务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0人。未发生相关费用支出。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860.86万元，比上年1480.12万元增加380.74，增加25.72%，增加主要原因是城市管理工作量大幅增加。部门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用于单位正常运转的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邮电费、维修（护)费、培训费、接待费、车辆运行维护及公车租用费、办公设备购置费等支出。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资产总额111.99万元，其中，流动资产13.74万元，固定资产98.25万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万元，在建工程0万元，无形资产0万元，其他资产0万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56.21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47.96万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0万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万元；报废报损资产3项，账面原值1.34万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万元；出租房屋0平方米，账面原值0万元，实现资产使用收入0万元。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行次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对外投资/有价证券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其他资产

	
	
	
	
	小计
	房屋构筑物
	汽车
	单价200万以上大型设备
	其他固定资产
	
	
	
	

	
	
	
	
	
	
	
	
	
	
	
	
	

	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1
	111.99
	13.74
	98.25
	0
	23.64
	0
	74.61
	0
	0
	0
	0

	填报说明：　1.资产总额＝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有价证券＋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资产
	
	

	　　　　　　2.固定资产＝房屋构筑物＋汽车＋单价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其他固定资产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65.12万元，其中货物54.22万元，服务10.90万元。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65.12万元。2017年采购支出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支出。

(四）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无。

（五）相关口径说明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除人员经费以外的基本支出。

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4.“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情况说明里涉及需要解释说明的决算相关专用名词，在此进行说明解释。

（一）政府采购：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而且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
(二) 财政拨款收入: 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三)年初结转和结余: 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四)基本支出: 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五)项目支出: 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六)“三公”经费: 指纳入本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本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机关运行经费: 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八）其他收入：指单位除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监督索引号533103003333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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